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班主任、辅导员工作守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班主任、辅导员日常工作，促进班主任、辅导员工作

精致化、规范化，引导当代大学生文明生活、健康成才，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学生

工作办公室制定此工作守则。 

第二章 班主任、辅导员的产生 

第二条  每学年结束前，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新学年中班级设置情况，

面向全院教师进行公开招聘。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报名情况，并在征求各系

所意见的前提下，择优从报名教师中聘任班主任。 

第三条  每学年结束前，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新学年中班级设置情况，

面向学院已保研本科生、研究生进行公开招聘。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报名情

况，进行选拔，择优从报名学生中聘任辅导员。 

第四条  班主任、辅导员在任期内因特殊原因无法完成工作，或需要中断其

工作，需提前告知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经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同意，并在新任

班主任、辅导员上岗的情况下，可以不再担任班主任、辅导员一职。 

第五条  因班主任、辅导员中途离任，或因学院班级结构调整所造成的班主

任、辅导员岗位空缺，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将根据空缺情况进行增补，增补方式

为系所推荐及学生工作办公室考察。 

第三章 班主任、辅导员日常职责 

第六条  在日常班级建设中，班主任、辅导员应和班级全体同学共同努力，

打造团结有战斗力的班集体，并在其中做到以下几点： 

（一）培养一支以身作则、团结协作、热心为同学服务的骨干队伍； 

（二）结合班级情况、以培养学生发展为目标开展工作，进行日常管理，按

要求定期开好班会； 

（三）指导班委会、团支部工作，开展创建文明宿舍和先进班集体活动；  

（四）协助党支部做好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和考察工作； 

（五）逐步形成良好的班风和传统。 



第七条  班主任、辅导员应关心、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情况与动态，在工作中

完成以下职责： 

（一）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和成绩，指导学生选课，督促学生努力完成规定的

教学计划； 

（二）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风与学术道德； 

（三）帮助学生进行学术生涯及职业生涯规划，帮助学生做好攻读辅修、双

学位、报考研究生、就业的参考工作； 

（四）指导学生合理参与课外活动，鼓励学生多方位能力培养； 

（五）对个别学业困难的学生进行情况备案、持续关注，要及时察觉可能存

在的影响学生学习的因素，对网络沉迷等情况能及时加以制止。 

第八条  班主任、辅导员应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和道德水平。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良好的人生价值观，充分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他们全面发展成为社会发展和祖国建设的有用人

才。 

第九条  班主任、辅导员需做好学生的助、勤、贷、补工作，指导和帮助学

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指导学生完成助学金申请工作，帮助学生克服困难，解决

实际问题。 

第十条  班主任负责对本班学生进行全面的素质测评工作，为学院、学校的

评奖、评优工作提出参考，负责对违纪学生提出处理建议。 

第十一条  班主任、辅导员需积极配合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开展工作，做到

工作及时完成，情况及时反馈，问题共同处理。在学生工作办公室的指导下与学

院教务办公室、学生心理咨询中心等单位共同开展工作。 

第十二条  班主任、辅导员应与学生家长建立联系制度。及时将学生违纪、

学术警告、心理异常等情况通知家长，并对通知结果进行书面记录。可在日常管

理中多与家长进行沟通，帮助了解学生情况。 

 

第四章 班主任、辅导员常规工作 

第十三条  聘任、培训直至开学前，班主任、辅导员应按时参加聘任会及相

关培训；提前掌握分班、分宿舍情况及本班同学信息，并组织本班新生党员进行



迎新准备工作。 

第十四条  新生入学及新生教育期间，班主任、辅导员应参加学院迎新工作，

帮助新生顺利完成入学流程，召开班会，传达学校、学院的迎新安排，走访学生

宿舍，了解新生情况，并组织新生按时参加迎新活动及新生教育。 

第十五条  新生入学后，班主任、辅导员配合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建立、

健全学生信息及档案。在已掌握的分班、分宿舍情况基础上，更新学生信息，填

写《学生信息登记表》。 

第十六条  班主任、辅导员应形成与学生的定期谈话制度，制定合理的谈话

计划，每学期至少与学生进行 1 次面对面谈话。特别是在新生入学后一月内，需

完成对每一名新生的一对一谈话。对于在谈话中学生反映出的问题，应做及时记

录，有问题的及时向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汇报。 

第十七条  每次考试前，班主任、辅导员应召开班会或以其他形式，做好考

前动员工作，特别注意强调考试纪律；考试后，通过与学生谈话、教务反馈等方

式及时了解考试情况，对于有问题的学生及时干预。 

第十八条  对于有问题的学生，班主任、辅导员应针对学生情况进行个别指

导，对于具有学业困难、心理障碍的学生及时与学生工作办公室和家长反馈，并

进行干预，干预过程需做记录。 

第十九条  班主任、辅导员应对于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进行了解，重点关注家

庭困难学生，配合学校做好助学金分配工作，并按期完成困难学生认定、材料上

交等工作。 

第二十条  班主任、辅导员应根据学校、学院要求，组织学生开展综合素质

测评，处理本班的奖学金、奖励分配。 

第二十一条  班主任、辅导员应配合学院党委及各个党支部做好党校报名、

推优入党等工作 

第二十二条  假期开始前，班主任和辅导员应对同学进行安全教育，统计学

生假期去向。 

第二十三条  对于毕业年级，班主任、辅导员应配合学院，做好毕业生就业

分配及毕业生教育工作。 



第五章 班主任、辅导员工作注意事项 

第二十四条  班主任、辅导员需组织学生认真学习《北京大学大学生学籍管

理细则》和《北京大学本科生考试工作与学术规范条例》，明确相关规定。班主

任、辅导员也应掌握相关条例，以便及时有效解决学生问题。 

第二十五条  根据学校制定的“一门课不及格警告制度”，在每学期开学后四

周内，对上学期有不及格课程的，或一个学期所修课程平均绩点低于 2.0 的，应

及时通知其家长。对于沉迷游戏、心理问题等其他情况，也需及时与家长联系。 

第二十六条  班主任、辅导员可以注意了解学生对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的意

见和要求，及时向有关部门或教员反映，帮助学生与教师之间沟通，促进教学和

教学管理工作的改进。 

第二十七条  班主任、辅导员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应严格遵守学校、学院相

关规定，不因个人感情而擅自通融。对于无法确定的事项，应及时与学院学生工

作办公室沟通，不擅自凭个人理解做出判断。 


